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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1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天山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32 

 

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环境发生变化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近日，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《呼

图壁县取水供电告知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告知单》”）。该内容将对公司全资子

公司呼图壁县天山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农牧科技”）从事的农用

地租赁业务产生影响。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事项背景 

2021 年 3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中共呼图壁县委员会文件(呼县党发【2021】

25 号)《中共呼图壁县委员会 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呼图壁县地下水水

位下降治理专项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，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加强地下

水资源保护与管理，有效遏制 2020 年呼图壁县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，尽快修复

地下水水生态环境与功能，促进区域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

量发展，中共呼图壁县委员会、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印发了《呼图壁县地下水水位

下降治理专项行动方案》，该方案制定了多项工作措施，其中，包括坚持以水定

地适水发展，在水位下降区域实行减量供水制度。治理时间为 2021 年至 2025

年。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生产

环境可能发生变化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6）。 

2021 年 3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呼图壁县农场管理局根据《呼图壁县地下水水

位下降治理专项行动方案》制的定《呼图壁县农场管理局地下水水位下降治理专

项行动方案》。根据该方案，2021 年，在满足不了基本农田用水的情况下，建

议基本农田的采取部分轮作的方式进行耕种，对基本农田以外的农场耕地，全部

实行休耕。2021 年底，非基本农田范围内的耕地一律不予配水，也不得压种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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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麦。已核准配置地下水的种植地块，要严格按要求种植,不得超面积种植；对

未配置地下水的地块及农场，一律实行休耕轮作。公司全资子公司农牧科技拥有

的农业开发用地位于昌吉州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和大丰镇西戈壁境内，属于本次专

项治理范围。农牧科技 2020 年实际种植面积为 34878 亩，受地下水治理专项行

动事项影响，地下水治理期间即 2021 年至 2025 年，农牧科技可种植面积降至

4360.81亩。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《关于全资子

公司生产环境发生变化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7）。 

2021 年 4 月 26 日,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

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。受

地下水治理专项行动事项影响，可能导致公司农业开发用地出现减值迹象。经公

司聘请独立第三方评估判断，公司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有迹象可能发生减值的资

产有应收账款、无形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8,753,520.27元。详见公司于 2021

年 4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《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3）。 

二、本次收到的文件内容 

近日，公司收到《呼图壁县取水供电告知单》（简称“告知单”），经呼图

壁县片区水资源管理办公室、县水利局水政办及主管领导核定，公司全资子公司

农牧科技在基本农田和冬麦种植面积 4344.69 亩（由前期的 4360.81 亩微调至

4344.69亩）的基础上，新调增 2021年种植面积 25,704.81亩。 

综上，根据新取得的《告知单》，农牧科技 2021 年可种植面积合计为

30,049.50亩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根据公司收到的《告知单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农牧科技 2021 年可种植面

积由前期核定的 4360.81 亩调增为 30,049.50亩，将减少地下水治理事项对公司

2021 年农业用地租赁业务收入的不利影响。但目前已过了春耕备耕、育苗播种

的最好时节，农作物种植和生长受季节、气候、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，调增后具

体土地种植面积将以农户实际种植面积计算。针对新调增面积，农户正在抢种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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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，实际种植面积尚未确定，公司暂无法预估该事项对公司 2021 年农业用地租

赁业务收入的确切影响。   

2、《告知单》新增核定的种植面积 25,704.81 亩为 2021年可种植面积，其

他治理期即 2022 年-2025 年该部分可种植面积尚无法确定，因此，公司尚无法

判断该事项对以后年度影响。 

后续公司将根据农户实际种植面积以及以后年度核定的可种植面积，判断该

事项对公司的具体影响，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

准。敬请投资者关注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


